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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64         证券简称：众应互联       公告编号：2021-015 
 

众应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1 年 3 月 1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

关注函【2021】第 111 号），公司董事会就相关关注事项作如下回复： 

1、你公司董事肖良林投反对票的理由为控股股东有迁址至霍尔果斯兵团园 

区的法定义务，根据协议只有取得新疆云天兴禹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疆云天”）的认可后方有权提起迁址变更。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公司变更注册地址

的具体原因、控股股东与新疆云天签署协议的具体内容、本次变更注册地址是否

存在先决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是否已达成。 

回复： 

一、公司变更注册地址的具体原因 

（一）注册地址迁出的原因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3 日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

区管委会（以下简称“新疆兵团”）、新疆云天兴禹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疆云天”，其实际控制人为肖良林）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相关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4 日在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112）。 

根据《合作框架协议》的约定： 

1、新疆兵团及新疆云天承诺将积极协调新疆当地政府及金融机构资源在政 

策允许范围内给予公司成本最优的授信额度，在公司符合银行机构相关政策的

情况下，为公司提供不低于 5 亿元人民币融资资金支持，用于公司补充流动资

金及发展业务，公司以旗下控股公司股权作为质押，具体质押比例以满足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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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金融机构融资需求为准。 

2、各方承诺积极推进并完成上述合作事项，公司应按照法律法规等规定的

程序将其注册地址迁入国家级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并在履行审批决

策程序后及时启动迁址工作，新疆兵团应提供必要的支持，迁址成功后，将实

现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 A 股上市公司“零”的历史性突破。 

公司已按约定完成了迁址，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

领取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0 年 5 月 13 日在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45），但至今尚未兑现相关承诺。为促进公司业务发展，公

司拟从现注册地址迁出。 

（二）注册地址迁入浙江龙泉的原因 

浙江龙泉是浙江省丽水市代管县级市，位于浙江省西南部的浙闽赣边境，历

来为浙、闽、赣毗邻地区商贸重镇。同时，浙江丽水和龙泉拥有蜚声海内外的地

方特色文化旅游产品资源。公司未来拟通过迁址浙江龙泉寻求业务发展机会，在

现有业务基础上进一步做大做强跨境电商平台业务。 

二、控股股东与新疆云天签署的相关协议 

经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瑞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宁波瑞燊”）与新疆云天得知，宁波瑞燊与新疆云天没有签署相关协

议，而李化亮、炫踪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新疆云天签署了如下协议： 

2019 年 6 月 10 日，炫踪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与新疆云天签署了《炫踪网络股

份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书》，同日，李化亮、炫踪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新疆云天签

署了《<炫踪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2019 年 7 月 26 日，

李化亮、炫踪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新疆云天签署了《炫踪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增资

协议书》、《新疆云天兴禹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与李化亮、炫踪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之

<回购担保协议>》、同日李化亮与新疆云天签署了《新疆云天兴禹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与李化亮之<回购协议>》。 

新疆云天为炫踪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为 7.4506%。经公司核

查，在签署上述协议时，李化亮尚未取得本公司控制权；上述协议中并没有关

于本公司迁出地址的约定，且本公司没有作为交易主体签署上述协议。因此公

司变更注册地址不存在先决条件。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BD%E6%B0%B4%E5%B8%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99%E6%B1%9F%E7%9C%81/19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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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你公司独立董事张世贤投弃权票的理由中提及针对目前公司的经营困境， 

破产重整是董事会的共识。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是否正在筹划破产重整事项，如是，

请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公司董事会讨论了相关事项，但目前尚未形成具体破产重整计划。公司将认

真研究各种疏解公司经营困境的方案措施，后续如有进展，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3、根据你公司 2 月 23 日公告，公司原控股股东冉盛盛瑞认为现控股股东微 

梦互娱触发放弃表决权终止履行条款，自行恢复了 24.04%股份对应的表决权，

并委托给吴瑞行使，目前，你公司正处于控制权不稳定阶段。请你公司核查并说

明微梦互娱、冉盛盛瑞、吴瑞对公司变更注册地址的意见，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微梦互娱对公司变更注册地址的意见如下：李化亮控制的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瑞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微梦互娱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均同意上市公司注册地址变更事宜。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 日已发函冉盛盛瑞，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取得冉盛盛

瑞、吴瑞对公司变更注册地址的意见。 

（2）风险提示 

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取得冉盛盛瑞、吴瑞对公司变更注册地址的

意见。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 3 月 16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请你公司自查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事项。 

 回复：                                           

     经公司自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事项。 

 

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三月六日 


